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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安瑞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安徽安瑞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股公司通城天然气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城公司”）为满足日常经营资金需要，拟向湖北省天然

气开发销售有限公司申请融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公司以持有通城公

司的股权比例为上述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的融资提供借款余额相应比例的最

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如后续公司持股比例发生变动，则承担的保证责任比例

随之变动。持股比例以承担保证责任时工商登记的持股比例为准。具体业务和担

保的内容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4 月 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为参股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此项交易尚需股东会的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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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1、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通城天然气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 年 7月 12日 

住所：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大坪乡坪山村 1组 498号 1栋 

注册地址：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大坪乡坪山村 1组 498号 1栋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燃气经营,建设工程施工,燃气汽车加气经营,燃气燃

烧器具安装、维修,生物质燃气生产和供应,保险代理业务,供电业务,电气安装服

务,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供暖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

般项目：陆地管道运输,热力生产和供应,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高速公路服

务区燃气汽车加气站经营,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智能仪器仪表销售,

供应用仪器仪表销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电气设备修理,

充电桩销售,国内贸易代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

销售,机动车充电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 

法定代表人：魏联祥 

控股股东：湖北省天然气开发销售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湖北省财政厅 

是否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否 

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关联关系：公司参股公司 

2、 被担保人资信状况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025 年 12月 31 日资产总额：92,719,125.48 元 

2025 年 12月 31 日流动负债总额：64,424,327.35 元 

2025 年 12月 31 日净资产：19,999,783.42 元 

2025 年 12月 31 日资产负债率：7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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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2月 31 日资产负债率：78.43% 

2025 年 12月 31 日营业收入：44,225,348.89 元 

2025 年 12月 31 日利润总额：2,778,846.85 元 

2025 年 12月 31 日净利润：2,778,846.85 元 

审计情况：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参股公司通城公司为满足日常经营资金需要，拟向湖北省天然气开发销

售有限公司申请融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公司以持有通城公司的股权

比例为上述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的融资提供借款余额相应比例的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如后续公司持股比例发生变动，则承担的保证责任比例随之变动。

持股比例以承担保证责任时工商登记的持股比例为准。具体业务和担保的内容以

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一）担保原因 

1、通城公司系公司收购取得的重要参股公司（持股 49%），融资的债权人为

通城公司的大股东，持有通城公司 51%股权。公司按借款余额的 49%提供最高额

保证担保，公平对等。 

2、本次担保为保障通城公司正常经营和资金需求，有利于公司稳定对外投

资收益。 

3、通城公司为国有控股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有序开展，具备还款能力。 

4、通城公司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 78.43%（未经审计）。负债构成中含合

同负债 14,130,765.25 元，递延收益 8,271,362.40元，占资产总额的 24.16%。 

公司董事会认为通城公司风险总体可控，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二）担保事项的利益与风险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有利于通城公司发展,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益。

被担保人通城公司具备还款能力，此次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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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担保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有关对外担

保规定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提供担保的情况 

项目 金额/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挂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挂牌公司合

并报表外主体的担保余额 
6,367.62 8.14% 

挂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 3,000.00 3.83% 

超过本身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的担

保余额 
0.00 0.00%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担保对象提供的担

保余额 
4,603.62 5.88% 

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 0.00 0.00% 

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 0.00 0.00% 

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0.00 0.00% 

 

六、备查文件 

《安徽安瑞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安徽安瑞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月 28日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 担保基本情况
	（二）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三） 审议和表决情况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三、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四、 董事会意见
	（一） 担保原因
	（二） 担保事项的利益与风险
	（三） 对公司的影响

	五、 累计提供担保的情况
	六、 备查文件

